附件1
中国和谐发展论坛中国商学院联盟战略合作
申  报  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

	单位名称/地址
	

	省份城市
	
	邮政编码
	

	联 系 人
	
	电子邮箱
	

	移动电话
	
	单位电话
	

	网    址
	
	传    真
	

	单位规模
	
	注册资金
	   

	执照编号
	
	法人代表
	

	单位性质
	培训公司（  ） 咨询公司（  ） 事业单位（  ）  协会（  ）

高    校（  ） 媒    体（  ） 企业集团（  ）  其它（  ）

	单位简介
  要求后附单位营业执照、登记证、负责人等相关资质文件复印件、单位简介等
	管理团队/人员规模：


	
	办公条件/场地设施：


	
	主要经营项目/业绩：



	合作意向

（填项目序号）
	1、中国和谐发展论坛：项目选择       ，合作方式       ；
2、中国和谐创业促进行动：项目选择       ，合作方式       ；

3、中国商学院联盟暨清华项目：       ，合作方式       ；
4、中华国学企业家俱乐部项目：       ，合作方式       ；
5、前沿管理教育/论坛项目：项目选择     ，合作方式       。

	
	合作方式编号：a.主题活动承办、b.专家巡讲、c.申请活动中心、

 d.项目代理、e.办事处、 f.赞助单位、

	建议要求
	


申报单位：   （加盖公章）   负责人：        （签字）  经办人：       （签字）
附件2

中国和谐发展论坛中国商学院联盟
加盟合作申报办法
拟申请加入中国和谐发展论坛战略合作、中华国学企业家俱乐部、国际管理工程学会中国商学院联盟，具体程序如下：

1、 通过电话、邮件、传真等方式提出申请；

2、 双方洽谈合作意向；

3、 申请方填报《申报表》，注明具体合作项目、合作方式；

4、 上报《申请表》，并附单位资质证明文件、单位简介, 并加   

盖本单位公章；

5、 论坛和联盟秘书处审核研究填报资料；

6、 通知研究结果，确定意向；
7、 双方签暑合作协议；
8、 正式挂牌、授权；
9、 提供项目业务宣传资料，指导培训；
10、 项目正式启动。
附件3
中国和谐发展论坛中国商学院联盟
加盟合作服务支持
中国和谐发展论坛组委会、中华国学企业家俱乐部、国际管理工程学会中国商学院联盟秘书处，可为合作成员提供以下服务支持：

1、签署合作协议

2、代理或办事处（培训基地、学习中心）授权委托文件

3、提供项目宣传册、招生简章等资料
4、官方网站宣传支持

为普通代理提供信息发布和活动公告

为各地办事处（培训基地）提供地方频道支持

5、专家团全国公益巡讲活动项目承办

6、全国大型会议项目组团或承办

7、企业家研修班，国际MBA、DBA学位班基地承办或代理招生

8、企业内部管理培训项目承办或代理

9、商业管理教育产品（书籍、杂志、电子出版物等）销售代理

10、企业家传记策划、组稿、编辑、出版，企业公关策划代理

11、授权企业管理顾问咨询代理

制度设计（整合）、经营诊断、战略策划、企业文化咨询、投融资项目策划、品牌战略和营销策划、企业（集团）组织架构设计等

12、官方网络、媒体主办单位、主体会议活动等广告宣传代理等

13、成熟的商业模式和运营指导培训服务支持

14、高端会议活动、培训项目，极具竞争力的品牌支持

15、国内顶尖级的专家团队支持

16、本战略联盟成员单位系列产品、升级产品支持（其中包括大讲坛、商学院联盟成员单位等，全年度举办的各种会议项目、培训项目）代理
 说明：具体执行以双方签署的《合作协议》另行约定
附件4
加盟合作机构收益结算办法
中国和谐发展论坛组委会、中华国学企业家俱乐部、国际管理工程学会中国商学院联盟秘书处，对加联盟合作成员单位的结算方式规定如下：

一、普通代理

    1、免收合作方加盟费；
2、发展会员：代理费将按会员会费标准的35%进行提取；

3、招收学员：代理费将按系列活动或课程收费标准的25%进行提取；

4、组织会议：主办会议活动项目需交纳立项费，公益巡讲活动项目免收立项费，承办方只承担专家的差旅费（交通、食宿）；

5、会议项目代理：按照会议项目收费标准的35%计提代理费。
二、培训、活动基地（办事处、学习中心）
1、加盟费标准：中心城市独家合作2万元/项目。
2、发展会员：项目代理费将按会员会费标准的50%进行提取；

3、讲座学员：项目代理费将按系列活动或课程收费标准的40%进行提取；

5、研修班学员：项目代理费按照项目培训费用的30%提取；
6、组织会议：主办会议活动项目（经营性）立项费1万人民币，公益巡讲活动项目免收，承办方只承担专家的差旅费（交通、食宿）；
7、会议项目代理：按照会议项目收费标准的50%计提代理费。
说明：具体执行以双方签署的《合作协议》为准。
附件5

中国和谐发展论坛中国商学院联盟
专家公益巡讲活动申办程序

中国和谐发展论坛组委会、中华国学企业家俱乐部、国际管理工程学会中国商学院联盟秘书处，可为战略联盟与合作成员提供专家支持，通过联合开展不同议题的“专家公益巡讲”，带动具体主题活动在本地区或本行业的项目推广：
1、 针对授权的培训、活动基地，秘书处提供长年的公益性专
家巡讲支持,次数不限,针对普通代理,可两个月安排一次；
二、公益性专家报告免出场费,专家和陪同的公务人员接待费用(包括食宿、交通费用)由承办单位负责；

三、要求公益性巡讲活动不允许向参会人员收取费用；
四、巡讲活动的议题,可参照《活动方案》,组委会将根据项目情况委派有关专家出席；
5、 活动立项前，申办方需拟定并上报巡讲报告活动方案，含
时间计划，活动规模、宣传计划、组织实施方案、费用计划等；
6、 活动项目经我们“秘书处”审核同意后，方可组织实施。
